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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

诗

A

逢

咨

認 
滿
洲
國 .一爲一

國
委
員
會
忽.

◎
錦
碌
謝
永
治
啓
事

敢
者
弟
與
葉
欽
住
錦
碌
埠
東
邊
五
英
里
合
股
所
耕
之
永
盛
園
數 

年
於
茲
近
因
數
目
銀
両
爭
執
迫
而
控
訴
于
法
庭
訟
事
斜
纏
不
下 

七
八
個
月
今
幸
得
錦
碌
註
册
局
審
官
及
雲
埠
大
接
察
毛
路
愼
憲 

台
之
賢
廉
明
察
次
第
將
案
判
弟
得
直
並
批
准
除
永
盛
園
應
歸
弟 

管
業
以
償
損
失
外
餘
尙
欠
之
欵
可
隨
時
追
討
想
此
案
之
得
此
結 

果
均
賴
大
律
師
虎
老
呑
之
功
力
及
馬
未
肥
君
交
際
之
靈
敏
所
致 

特
登
數
言
以
鳴
謝 «
再
者
永
盛
園
照
常
種
植
營
業
仰
各
方
顧
主 

繼
續
留
意
光
顧
無
任
盼
感

民
國
廿
二
年
貳
月
七
號

啟
者
茲
因
本
堂
老
叔
父
黃
基
君
元
月
中
旬
由
暗
市
党
埠
出
來
本 

埠
適
身
染
有
病
入
西
醫
院
調
理
至
什
四
號
晨
在
院
去
世
身
後
蕭 

條
由
本
堂
代
爲
辦
理
其
喪
事
壹
切
叨
象 

各
界
君
子
惠
贈
感
儀 

生
花
素
車
幷
親
臨
執
続
直
送
至
墳
塲
安
葬
妥
當
歿
存
均
感
謹
登 

數
言
以
伸
哀
謝

前
提
之
辦
法
二
致
日
賊
手
足
無
措 
國
聯
之
倭 

代
表
松
岡
氏
是
日
接
到
倭
國
朝
野
來
電
品
多
。。 

皆
對
十
九
國
委
員
之
態
度
生
反
响
者
。。據
松
岡 

氏
稱
：
伊
又
接
有
倭
政
府
對
國
聯
之
新
讓
步
條 

件
；
如
十
九
國
委
員
會
能
將
其
所
訂
之
獻
議
延 

期
提
出
國
聯
大
會
；
則
將
日
賊
新
讓
步
條
件
發 

表
云
。。 

，

点

大

威

廢

3

賊
京
開
緊
急
國
民
大
會

要
求
倭
府
即
時
脫
離
盟
會 

東
京
七
日
電
：
本
京
是
日
聞
國
聯
拾
九
國
委
員 

會
對
日
賊
態
度
忽
吿
硬
化
。遂
有
所
謂
倭
國
民 

各
派
聯
合
會
。、在
本
京
日
比
谷
公
園
開
緊
急
國 

民
大
會
。。通
過
要
求
倭
政
府
即
時
脫
離
盟
會
之 

次
議
文
。
是
日
開
會
時
:
聽
衆
約
四
千
，。主
席 

爲
上
方
寕
氏
。
首
由
內
田
良
平
致
開
會
辭

C

相 

繼
演
說
者
則
有
東
亞
聯
盟
議
會
桃
木
良
造
：
民 

政
代
議
:
松
本
忠
雄
國
民
同
盟
小
山
谷
藏
一
。政 

一
友
代
議
士
長
島
隆
一
一。、學
界
有
志
添
島
義
一
。。 

大
東
同
志
會
四
王
天
中
將
。
對
外
同
志
會
大
山 

一
卯
次
郞
。。滿
洲
問
題
國
民
同
盟
田
中
弘
之
等
： 

各
人
演
說
畢 

00 
即
通
過
倭
國
宜
即
時
退
出
盟
會 

之
决
議
文
。。隨
命
陸
軍
中
將
石
光
氏
將
此
項
決 

議
文
呈
交
外
相
內
田
康
哉

C

內
田
氏
旋
答
云r 

脫
離
盟
會
事
。。必
能
辦
到
。
余
將
不
令
諸
君
失 

望
云
。。巴

西
不
願
作
和
事
佬 

任
由
秘
哥
兩
國
爭
佔
列
地
亜
港 

哥
林
比
亞
國
首
都
博
哥
打
城
七
日
電
昨
據
可
 

靠
説
稱
。。關
於
調
停
秘
魯
與
哥
倫
比
亞
兩
國
爭 

佔
亜
馬
遜
河
上
游
之
列
地
卡
港
岸
-
」巴
西
政
府 

原
擬
出
而
作
調
人
，。広
巴
西
當
軸
已
改
變
初
衷 

) 
寧
願
嚴
守
中
立CC
不
願
負
和
事
佬
責
任
云
。 

♦
盟
會
獲
美
贊
助
致
膽
壯
說 

倭
之
最
後
讓
步
條
件
難
望
採
納 

盟
會
擬
禁
軍
械
輸
入
倭
國

^
^

联

定

货r
切

價

良

檢

外

生

鹿

僑

:

:?.
事

民
國
廿
貳
年
二
月
六
號

錦
碌
致
公
堂
敢

光

願

不

盗

成

套

裁

茲
將
各
界
惠
贈 

51 儀
生
花
車
等
開
列
于
后 

駐
云
寧
洪
門
第
三
區
聯
衞
團 
II 儀
拾
元
車
一 

云
章
致
公
堂 B
儀
五
元
花
圈
車
各
壹 

云
寧
達
權
社
花
圈
一 

云
寧
增
邑
仁
安
堂
同
人
共
送
聰
儀
卅
二
元
五
毛
五 

云
寕
維
揚
體
育
會 M
儀
六
元
半
花
圈
豊 

本
埠
瑞
生
號
車
賣 

暗
市
黨
埠
各
界
親
朋
共
贈 ®
儀
壹
拾
八
元
三
毛 

本
琼
致
公
堂 

11 儀
拾
元
花
車
各
宣 

本
埠
達
權
社
花
車
各
壹 

本
埠
光
三
體
育
會
花
車
各
一 

本
埠
信
界
馬
煥
球
壹
元 

本
埠
洪
門
昆
仲
共
崎
儀
二
十
貳
元 
一 
林
勝
五
毛 
唐
作
二
毛
五 

本
毋
黃
姓
昆
仲
共
廊
儀
宜
十
一
元
五 

馬
榮
貳
毛
五 

以
上
共
進
入
豊
百
壹
十
七
元
九
毛
五 

支
棺
木
六
拾
元 

支
醫
生
三
元 

支
醫
院
五
元 
支
吿
白
四
元 

支
炭
紙
費
三
毛 

支
什
項
共
三
元
二

以
上
共
支
出
七
拾
五
元
半 

比
對
除
支
外
尙
存
銀
四
拾
貳
元
四
毛
五 

所
存
之
欺
他
日
由
本
堂
代
寄
其
家
眷
收
應
口
給
因
捐
欵 4

秋

一

坤

 

一

版

您

上
等
天
靑
線
仔
絨 
每
套
弍
十
七
元

褲
每
條
六
元
；

』 

現
爲
利
便
外
埠
僑
胞
起
見
整
備
布
辦
及
印
就
模
形
指
導
如
何
度
〔 

尺
縫
起
包
合
身
材
布
辦
函
索
卽
奉 

—

司
理
黃
公
禮
謹
啟
：二 

!
^
^
^
^
^
®
^
^ 

正
會
長
朱
熙
修 
副
馬
堯
 

總
顧
問
胡
忠
遵

彩

黑 in 

B
C
省
特
許.
.
.
.

、、、、、、開
彩
票 

每
次
限
收
彩
銀
滿
足
拾
萬
元
卽
行
開
彩 

0
0
0
宣
半
歸
獎
格

O
O
O
壹
半
歸
醫
院 

▲
獎
格
定
獎
壹
千
五
百
名 

第
壹
名
獎
兗
萬
元 

第
貳
名
獎
五
千
元 

第
三
名
獎
貳
千
元 

第
四
名
獎
壹
千
元 

第
五
名
獎
五
百
元 

以
下
五
名
每
獎
寰
百
元 

以
下
拾
名
毎
獎
八
拾
元 

以
下
卅
名
每
獎
四
拾
元 

其
餘
壹
千
四
百
五
十
名
每
獎
貳
抬
元

加
屬
華
人
總
代
理
朱
長
成 

^
史
五
州
槃
房 

EN
G

JC
H

O
W

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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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
才
土

”到
加 

104  Pender  St.  E.  

Vancouver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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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際 

馬
林
大 
馬
兆
鈴 
朱
一
鵬
修

■
發

■
財

日
內
瓦
七
日(
廿
一
界
通
凯
社
電
。國
聯
日
賊
代 

表
團
長
松
岡
洋
佑 

是
日
正
式
向
國
聯
十
九
國 

委
員
會
提
出
賊
政
府
之
最
後
讓
步
條
件
。。以
冀

6 侥
 

冷

飞

正
理
財
朱
廣
禮 

朱
述
彭 

正
監
督
黃
新
大
、副
劉 
瑞
亠 

議
艮 
，
關
國
韜 
副
黃
子
精

核
數
員( 
劉
軫
維 
周
成
璇 

陳
文
暢

宣

傳

員

朝

韜

齊

德

原

儒

評

議

員
■

馬
能
燦 
謝
炳
銓 

黃
松
滿 

馬
榮
仕 

雷
家
常 

司
徒
文
溫 

雷
家
昂 

鄺
敬
燦 
黃
潮
林 

謝
維
雅 
葉
順 

司
徒
文
棨 

■

均 
朱
榮
普 

伍
柱
桐 

馬
南
遠 
馬
大
準 
謝
禮
彦 

朱
德
宏 

劉
希
接 
周
瑞 m
 
黃
洪
結 
朱 
活 

周
憲
烈 

胡
扶
忠 
朱
裙
榮 

李
浩
方
富
炯
 

司
徒
字
凑

調
和
方
法
之
死

。。但
獲
此
間
有
等
人
推

測
。。賊
方
此
種
讓
步
條
件
：
斷
然
難
望
盟
會
接 

納
；
蓋
國
聯
十
九
國
委
員
會
中
人
深
信
美
國
必 

贊
成
彼
等
所
訂
泡
製
宼
賊
之
計
劃
二
該
計
劃
內 

容
。，除
完
全
由
盟
會
否
認
「滿
洲
國
」外

。並
擬 

由
列
强
禁
運
軍
械
入
賊
國
。一
及
最
終
採
用
經
濟 

絕
交
法
對
付
宼
賊
。)
故
抗
日
宼
之
膽
愈
豪
，志 

愈
壯
)
。善
彼
等
信
得
盟
會
抗
日
宼
之
舉
實
現
後 

。。將
來
有
何
重
大
事
件
發
生 
。美
國
必
願
負
責 

辦
理
云
。。

松
岡
洋
佑
是
日
語
報
界
訪
員
云
二
吾
日
本
今
對

的大機
-
招
各
埠
殷
實
華
僑
代
理
發
賣
彩
票 

必 

$
§
$
§
§
§
§
§
§
§
^
$
$
^

二
倘
盟
會
能
贊
成
資

盟
會
已
爲
最
後

之
王
張
。
則
吾
人
可
停
止
退
出
盟
會;
吾
人
望

此
最
俳
讓
步
條
件
能
滿
十
九
國
委
員
會
中
人
意
一 

一
若
彼
等
能
接
納
之
。。則
國
聯
規
章
第
十
五
條

夏
利
弗
市
致
公
堂
啓
事 

爲
通
吿
全
加
洪
門
大
小
機
關
及
各
昆
仲
週
知
茲
因
李
昌
萬
字
應

第
三
欵
所
列
之
調

以
復
活
。。否
則
將

來
若
有
流
血
事
發
生
"
則t
九
國
委
員
會
中
人
一
銓
係
台
山
莘
村
龍
頤
村
人
前
在
本
分
堂
得
他
三
益
會
數
份
除
充

宜
負
其
責 
一也 
但
吾
人
之
新
讓
步
條
件
仍
反
對

囘
之
外
尙
欠
不
貲
屢
催
屢
延
至
本
年
正
月
拾
六
日
竟
然
他
往
不

(
入
塲
價
目
表)

每
位
收
銀
壹
毫 

小
童
五
仙 

小
童 

五
仙

每
位
收
銀 

tttt
iz
ls

A
日
塲

▲
夜
塲

盟
會
請
非
會
員
國
，如
美
俄
兩
國
)
派
員
參
加
調 

和
委
員
會
」云
"

■
英
使
勸
誘
羅
文
幹
無
效

羅
文
幹
謂
中
國
必
徹
底
抗
賊

知
去
向
顯
然
立
心
不
良
有
意
吞
撞
無
論
李
應
銓
落
在
何
處
懇
我 

洪
門
大
小
機
關
向
他
追
取
或
通
訊
本
分
堂
商
量
予
以
相
當
之
手 

段
追
收
切
切
此
佈

民
國
廿
貳
年
元
月
廿
九
日

今
朝
香
港
滙
價
每
百
弍
十
六
元
三
毛

乃
擦
科
前
年
藉
反
蔣
之
名
、私
攫
交
通
部
國
帑
一 

貳
千
五
百
萬
。一
經
何
應
欽
等
通
電
指
斥:
採
不 

敢
置
辯
〕
今
者
復
任
寕
府
高
官
』。阈
難
當
前
; 

一 
或
良
心
發
現
。將
此
款
交
還
。已
多
過
張
學
良 

所
定
之
額
一
半
矣
。。則
是
黨
府
不
特
可
藉
友
仁 

繫
鈴
解
鈴
之
能
幹
以
退
倭
兵
：
且
又
藉
亞
科
善 

於
攫
奪
國
賦
民
財
之
本
領
以
拒
日
賊
。。 

且
也
寕
粤
党
府
各
要
人
。。其
才
能
高
出
於
古 

代
仁
聖
賢
人
之
外
。。不
談
禮
義
：
不
顧
廉
恥
; 

其
行
動
出
神
入
化
：
非
人
所
可
思
及
也
:
卽
以 

孫
科
昨
年
反
籍
而
論
。。敝
麗
交
通
部
長
。。忽
忽 

南
下2
常
人
眼
光
觀
之
二
可
謂
熟
心
反
聘
矣
。 

豈
知
大
人
物
智
識
。。高
出
常
人
二
千
五
百
餘
离 

倍
一。醉
翁
之
意
不
在
酒
、
而
在
乎
攫
奪
交
通
部 

公
就
二
千
五
百
餘
萬
入
私
囊
也
。。又
以
蒋
之
一 

方
面
而
観
：
對
亞
科
侵
蝕
公
欵
南
下
。。曾
使
何 

應
欽
等
通
電
指
斥
)
。若
依
正
國
法
。。當
要
緝
拿
一 

窮
斃
二
明
正
典
刑
。"
否
則
不
應
使
何
等
訐
其
罪 

惑
。。宣
佈
天
下
。。今
也
曾
未
閱
時
•
。遽
忘
前
日

艘
：是
匚
開
抵
秦
皇
島
。。 

0
宼
賊
之
第
六
、、與第十 

師
團
、已
由
高
麗
抵
錦
州
。 

9
日
賊
調
南
滿
守
備
隊
進
侵 

糜
河
一
帶
。一

軍
第
八
師
團
向
熱
河
推

進
。一又新由賊國抵埔之 

第
九
師
團
獸
軍
。。將
移
駐

北
滿
。。 

北京故一

三
千
箱
。。

tt州
。將
於
本 

鄭
開
往
上
海 

已
在
途
中
破

日
午
間
一 

。。中有一二

壊
。

。蔣
介
石
之
代
表
楊
杰
：曾 

奉
蔣
命
由
北
京
前
往
見
閻 

錫
山:
楊
晤
閻
後
，是日 

由
山
西
返
北
京
、。 

0
王
家
烈
擊
敗
猶
國
才
後
。。 

即
返
貴
陽

C
O

復
任
貴
州
省 

府
主
席
：

O

西
南
國
防
委
員
會
。。决議 

發
行
三
千
萬
元
公
债
票
。c 

重
栗
電
帆
 

•
美
政
府
允
助
盟
會

使
倭
寇
將
駐
物
嘔
出 

華
盛
頓
七
日(
利•
界
通
訊
社
、電
。，是
日
规
本
京 

當
道
飢
稱
：
「美
國
政
府
允
與
盟
會
合
作
，使
日 

賊
將
所
得
東
三
省
土
地
放
棄
。。蓋
國
聯
十
九
國 

委
員
會
是
日
所
訂
之
計
割
・
・
均
含
有
此
宗
旨
也 

。。美
國
雖
未
入
國
際
聯
盟
會
。C

但
該
十
九
國
委 

員
會
刻
下
所
擬
壓
追
倭
賊
計
副
。。與
美
政
府
當
一 

局
所
具
之
意
見
：
大
同
小
異
。。故
吾
美
政
府
縛 

踴
躍
贊
助
國
聯
計
劃
士
玄
。

•
日
對
盟
會
最
後
讓
步
說 

倭
擬
盤
據
國
聯
委
任
統
治
地 

東
京
七
日(
世
界
通
訊
社
電
;'
本
京
外
交
部
大 

臣
內
田
康
哉
。。是
日
出
席
本
京
樞
密
院
會
議
： 

並
向
在
座
各
員
宣
佈
云
。。關
於
用
調
和
方
法
解 

决
滿
案
事
。。日
賊
已
向
盟
會
提
出
最
後
讓
步
條 

件
。、如
盟
會
仍
拒
納
之
。則
日
本
祇
有
退
出
盟 

會
一
途
耳
，C

但
脫
離
盟
曾
後
。
日
賊
决
不
將
南 

洋
羣
島
中
之
委
任
統
治
地
交
還
盟
會
云
。- 

•
松
岡
又
接
倭
府
退
讓
條
件 

希
望
十
九
國
委
會
展
期
呈
報
大
會 

一 

日
內
瓦
六
日
電
。"
倭■
政
府
原
希
望
十
九
國
委 

員
會
仍
照
第
十
條
第
三
款
所
列
調
和
方
法
以
解 

决
東
三
省
案
。。今
際
此
最
後
時
期
。。而
該
十
九

之
事
。一

立
法
院
長
。。而
亞
科
又
召
昔

年
通
賊
入
宼
之
同
事
囘
陕
。。欲
任
以
外
交
之
職 

•5C

此
中
神
秘
。。爲
天
下
萬
國
之
所
無
有
：
爲
世 

界
人
士
之
所
不
能
料
。，葫
蘆
中
：
甚
麼
藥
二
日 

賊
聞
之
；
又
當
謳
兵
三
舍
者
矣
。。

郎
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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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一樂東之中倭兩軍。。各
守 

防
地
。嚴
陣
相
待
。華
方
軍

隊
較
賊
卒
多
三
倍
「。又賊 

未
敢
實
行
犯
熟
。。係
乏
鐵

路
交
通
。.運
輸
獸
卒
艱
難 

。。且
山
嶺
崎
幅•
。現於無

法

。。强
迫
東
省
人
民

之
汽
車
。及
牛
馬
車
。以供 

運
獸
卒
。。又
農
民
多
被
迫 

任
勞
役
。，負
荷
軍
用
品
往 

前
線
。•不
從
者
鎗
斃
。。 

6
日
賊
又
矗
計
；擴
張
海 

軍
。。名
爲
協
助
滿
洲
僞 

。，以
葫
蘆
島
爲
軍
港
。

倭一

:
每
-1,

晚
七
点

C
O

凡
出
入
賊
界
者 

均
被
盤
問
搜
身
。。

0
國
聯
十
九
國
委
員
會
。一現

案
。决

定醵 成
根
據
列
頓
報
吿
書
；奇
樂

非
戰
釣
、九
國
約
、及國聯

約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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